
 

 

停修申請說明手冊  



 

步驟1. 登入學生資訊系統，點選停修申請。 

  



 

步驟2. 各項申請→停修申請。 

  



 

步驟3. 詳閱停修申請注意事項及基本資料（確認後打勾），開始申請。  

 

 



 

步驟4. 勾選停修科目及選擇停修原因，送出申請；資料有誤時，可選資料重填。 

 

 



 

步驟5. 再次確認停修科目及原因後，確認後下一步；有誤請回上一頁進行修改。 

 

 



 

大學部 1-3 年級生如為學習安排需要，經與曼陀師輔導同意後，得依各年級最低修

習學分數再減 3 學分的條件申請停修。並確保未達學分下限之相關權益損失，學生

可接受日後不得提出異議。 

 

 

步驟6. 申請結果有兩種：通過與不通過。 



 

通過—請確認停修後之課表是否正確，有誤請洽註冊與課務組。 

不通過—請重新檢視停修學分數(低於該學制最低學分數之規定，或停修後

低於 16-3 學分)。 

  



 

步驟7. 停修通過完成後，請至各項紀錄→停修申請查詢結果是否無誤。 

 

 

 

 


